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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度

―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

本院係依據法院組織法第 4 8條之規定，本院管轄以下案件：

1. 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刑事訴訟案件。

2. 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第二審判決而上訴之民刑事訴訟案件。

3. 不服高等法院及其分院裁定而抗告之案件。

4. 非常上訴案件。

5. 其他法律規定之訴訟案件。

(二） 内部分層業務：

係依法院組織法規定設置，有關内部單位業務職掌劃分如下：

1. 本院設院長1 人 ，特 任 ，綜理全院行政事務。

2. 民刑事庭：審理民刑事上訴及抗告案件。

3. 民刑事庭書記科：辦理訴訟案件進行中卷證之收管、分 配 、裁判正本之製作暨文件之處

理 等 。

4. 書記廳民刑事科：辦理訴訟文卷之點收、卷宗目錄之編訂、案件程序初步審查、裁判之 

編 號 、保 密 等 。

5. 書記廳文書科：辦理文卷之收發、繕 印 、公 告 、整理及檔案之保管、印信之典守、法令 

之 編 印 、集會之紀錄等。

6. 書記廳事務科：辦理庶務、訟費及經費出納、財產物品之購買保管暨員工福利等。

7. 書記廳研考科：辦理研究發展、考核及服務工作。

8. 書記廳資料科：辦理資料之蒐集、整 理 、研 析 、分 類 、登卡與圖書之編排及保管等。

9. 書記廳訴訟辅導科：輔 導 、答復訴訟當事人或關係人關於訴訟程序之進行及詢問事項、 

洽辦法律扶助、洽請閱覽卷宗等。

10.人 事 、會 計 、統 計 、政風及資訊室：分別依法辦理人事、歲 計 、會 計 、統 計 、政風及資

訊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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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局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度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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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度

2.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職 員 216 216 0

法 警 10 10 0

技 工 3 3 0

駕 駛 7 7 0

工 友 17 17 0

聘 用 63 63 0

約 僱 2 2 0

合 計 318 318 0



最南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度

二 、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6)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業務及工作計畫 重 要 施 政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一 、一般行政 各行政單位配合審判業務，辦理 

卷證之收發、分 配 、製作裁判正 

本 ，案件程序初步審查及一般行 

政支援。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依施政計畫之预 

定進度，按期完成；並提供迅速精確 

之 資 訊 ，以提高辦案績效。

二 、審判業務 1. 為審慎裁判，減少發回更審， 

管制久懸未結案件，召開民刑 

事庭會議，溝通法律見解並選 

編 判 例 ，加強學術理論研究， 

提高裁判品質。

2. 依法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 

及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案件。

1. 預計審理民事事件6, 8 2 4件 ；刑事 

案件 6,120件 。

2. 預 計 審 理 律 師 懲 戒 覆 審 案 件 15 

件 ；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案件6件。

三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首長座車1 輛 。

汰換監錄設備零組件。

新增木柵檔案室設置消防設備。

按預定計晝執行。

按計畫進度冗成設備之贈置^以提尚 

工作績效。

四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 2 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依預算法第6 4 條規定申請動支，便 

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二 )本（1 0 6 )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隶尚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17,299 17, 299

規費收入 16,143 16,143

財產收入 64 64

其他收入 1,092 1,092

歲出部分： 487, 012 482,768 4, 244

—般行政 476, 060 476,060 0

審判業務 6, 369 5, 938 431

一般建築及設備 3,813 0 3, 813

交通及運輸設備 920 0 920

其他設備 2, 893 0 2, 893

第一預備金 770 770



最尚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度

三 、以往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前(104)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 、一般行政 各行政單位配合審判業務，辦理 

卷證之收發、分 配 、製作裁判正 

本 ，案件程序初步審查及一般行 

政支援。

提供迅速精確之資訊，以提高辦案績 

效 。

二 、審判業務 1. 為提高民刑事案件審判績效， 

審慎裁判提昇裁判品質，力求 

合 法 、迅 速 、妥 適 ，以發揮第 

三審法律審之功能。

2. 依法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及 

妥適辦理刑事補償覆審事件。

1. 民事事件，10 4年 度 受 理 7, 9 1 5件 ， 

预計審結5, 5 0 0件 ，實 際 審 結 5, 763 

件 。

2. 刑事案件，10 4年度受理6, 6 8 9件 ， 

預計審結7, 5 6 0件 ，實際審結5, 577

件 。

三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影印機等設備購置費。

新增法官研究室空調設備購置 

費 。

按预定計畫執行完畢。 

按預定計畫執行完畢。

四 、第一预備金 依预算法第 2 2條規定編列，以支 

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配合政府節約措施，無業務需用，未申 

請 動 支 。



最尚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合計

樹短收)

月線

m m

行率％

(2) / ( 1)

22,760

22,164

28

568

7,033

6,984

-58

107

144.72

146.01

32.56

123.21

488,642 

480,971 

7,140 

531 

531

25,459

24,389

290

10

10

770

95.05

95.17

96.10

98.15

98.15

合計 實現數

15,727 22,760

15,180 22,164

86 28

461 568

514,101 

505,360 

7,430 

541 

541 

. 770

487^892

480,971

6?390

531

531

2.決算辦理概況

科 目 名 稱 原 預 算

歲入部分： 

規費收入 

財 產 狀  

其 侧 认

15,727

15,180

86

461

歲出部分： 514,101

一般行政 505,360

審判業務 7,430

一贼築及設備 541

其他言免備 541

第一预備金 770

S

數算決

保留數

75

75

應收付數

N1
/

1A
數

.
 

I

算 預 度 年 全

第二預備金

第一預備金
加數追減



最高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度

(二)上(105)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畫
實 施 概 況 貫 施 成 果

一 、一般行政 . 各行政單位配合審判業務，辦理 

證之收發、分 配 、製作裁判正， 

案件程序初步審查及一般行政 

支 援 。

提供迅速精確之資訊，以提高辦案 

績 效 。另鼓勵優遇庭長從事研究工 

作 ，以助司法業務之改進。

二 、審判業務 1. 為 提 高 民 刑 事 案 件 審 判 績  

效 ，審慎裁判提昇裁判品質， 

力求合法、迅 速 、妥 適 ，以發 

揮第三審法律審之功能。

2. 依法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

1. 民事事件，本(105)年度戴至6 月 

止 受 理 5, 4 8 1件 ，（新 收 3, 329 

件 、舊受 2,152件），辦 結 2, 539 

件 。

2. 刑事案件，本（105)年度截至6 月 

止 受 理 3,卯9 件 ，（新 收 2, 797 

件 、舊 受 U 1 2件），辦 結 2, 369

件 。

三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地下一樓卷庫自動滅火消 

防氣體工程設備購置。

按計畫進度完成設備之赌置°

四 、第一預備金 依預算法第 2 2 條規定編列，以 

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尚未申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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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度

2,預算執行情形

單 位 ：新臺帶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6 月 

底止分 

配數⑴

截至6 月底止預算執行 

(2) 财短 

收)或歲 

出W 己 

數

預 綱 亍  

率％ 

(2)/(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預

備

金

第

預

備

金

合計 累計實

現數

應收

數或

预付

數

合計

歲入部分： 16,218 16,218 7,165 7,714 7,714 549 107.66

規費收入 15,694 15,694 6,904 6,166 6,166 -738 89.31

財產》]认 63 63 33 5 5 -28 15.15

其 侧 认 461 461 228 1,543 1,543 1,315 676.75

歲出部分： 482,973 482,973 304,522 273,187 273,187 31,335 89.71

一般行政 473,476 473,476 301,722 270,942 270,942 30,780 89.80

審判業務 6,369 6,369 2,800 2,245 2,245 555 80.18

一麟築及設備 2,358 2,358 0 0 0 0 0

其他設備 2,358 2,358 0 0 0 0 0

第一預備金 77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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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科

款 項 目節

3

17

1

1

4

24

2

1

2

1

1

7

25

1

1

2

中華民國1 0 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B
本年度预算數 上年度预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說 明

名稱及編號 上年度比較

合 計 17,299 16,218 22,760 1,081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16,143 15,694 22,164 449

0505050000 

最高法院 16,143 15,694 22,164 449

0505050200 

司法規費收入 15,973 15,524 21,960 449

0505050201 

民事訴訟費 15,973 15,524 21,960 449 本年度预箅數係民事及家事訴訟

0505050300 

使用規費收入 170 170 204 0

裁判費等收入。

0505050305 

資料使用費 170 170 204 0本年度預算數係訴訟文書影印費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64 63 28 1

等收入。

0705050000 

最闻法院 64 63 28 1

0705050100 

財產孳息 4 3 3 1

0705050106 

租金收入 4 3 3 1本年度預算數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0705050600 

廢舊物資售價 60 60 25 0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善報廢財產及

1100000000 

其他收入 1,092 461 568 631

廢舊物品等收入。

1105050000 

最尚法院 1,092 461 568 631

1105050900 

雜項收入 1,092 461 568 631

1105050901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7 前年度決算數係收回約聘僱人員

1105050909 

其他雜項收入 1,092 461 560 631

自提金等繳庫數=

本年度預算數係借用宿舍員工自

薪資扣回繳庫數及宿舍管理費等 

收 入 。

11



經資門併計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1 0 8年度

科 B

款 節 名稱及編號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预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0005050000 

最高法院

3505050000 

司法支出

3505050100 

一般行政

487,012

487,012

487,012

476,060

482,973

482,973

482,973

473,476

4,039

4,039

4,039

2,584

單位 ：新臺幣千元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47(5,060千元 ，包括人事費4 

46,235千元，業務費28,763千元 ，獎補助 

費1,062千元。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3505051000 

2 審判業務 6,369 6,369

(1) 人員維持費446,235千 元 *較上年度核 

實減列人事費2,463千元。

(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12,721千元 *較 

上年度增列辦公廳室養護等經費474千 

元 。

(3) 辦理司法行政業務經費17，104千元， 

較上年度增列一次性整修工程等經費4 

，573千元。

〇 1.本年度預算數6,369千元 ，包括業務費5,9 

38千 元 ，設備及投資431千元。

2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3505059000

3 —般建築及設備

(1) 辦理民噩事件業務經費2,590千元，與 

上年度同。

(2) 辦理刑事案件業務經費3,388千元，與 

上年度同。

0 ) 辦理律師懲戒、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 

業務經費391千 元 ，與上年度同。

3,813 2,358 1,455

3505059011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920 9 2 0汰換首長專用座車1輛經費920千元。

3505059019 

2 其他設備 2,893 2,358 535 本年度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 汰購監錄設備零組件及木柵檔案室設置消 

防設備等經費2,893千 元 。

2 . 上年度汰換地下一樓卷庫自動滅火消防設 

備等預算業已編竣，所列2,358千元如數 

減列。

12



最高法院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钍_____  _  中華民國 1 0 6年度 ______單位：新臺幣千元

’ §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预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說 明

款 項 @ 節 名稱及編號

4

3505059800 

第一預備金 770 770 0 仍照上年度預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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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0505050200 -0505050201 

司法規費收入 -民事訴訟費
預算金額 15,973 承辦單位 民事庭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 、項 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辦理民事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依據民事f泝訟法、家事事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節 名 稱 金 额 說 明

3

17

1

1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0505050000 

最高法院

0505050200 

司法規費收入

0505050201 

民事訴訟費

15.973

15.973

15.973

15.973 係辦理民噩及家事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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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505050300 

使用規費收入

-0505050305 

-資料使用費
预算金額 170 承辦單位 資料科、事務科

歲 入 項 說 明

一 、項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1參照上年度 依據規費法、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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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最高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705050100 

財產孳息

-0705050106 

-租金收入
预算金额 4 承辦單位 事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 、項目内容 二、法令依據

此项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節 名 稱 金 額 說 明

24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0705050000 

最高法院 

0705050100 

財產孳息 

0705050106 

租金收入 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最高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705050600 

廢舊物資售價
预算金額 60 承辦單位 事務科

歲 入 項 a 說 明

項目内容

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

二 、法令依據

依攄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款 項 節 名 稱 金 額 說 明

24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0705050000 

最商法院 

0705050600 

廢舊物資售價

60

60

60 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



最高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05050900 -1105050909 

雜項收入 -其他雜項收入
预算金额 1,092 承辦單位 事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 、項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及宿 依攄法院財務收支處理要點、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舍管理費等收入。 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取標

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_ _ 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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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經資門併計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0100 —般行政

計畫內容：

行i i 業務屬書記廳並設事務、文書、硏考、資料及訴訟輔 

導等科，分別掌理行政業務，另設人事、會計、統計、政 
風 、資訊室等5室分別掌理人事、會計 '統 計 、政風、資 

訊業務。

预算金額 476,060

預期成果=
各盡所能，竭力合作，密切配合審判業務，對有關法令及 

判例要旨，裁判選輾，如期完成編製。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预算金額

)1人員維持 446,235

0 1 0 0 人 費 446,235

0 1 0 2政務人員待遇 3,446

0 1 0 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40,579

0 1 0 4約聘僱人員待遇 38,804

0 1 0 5 技工及工友待遇 9,745

0 1 1 1 獎金 74,341

0 1 2 1 其他給與 3,852

0 1 3 1 力口班値班費 29,553

0 1 4 3退休離職儲金 20,995

0 1 5 1 保險 24,920

承辦單位 

人事室

__________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446,235千 元 ，均屬人事費 

，其內容如下：

:1.政務人員待遇3,446千元 ，係院長之待遇經 

費 。

2.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240,579千元，係職員215 

.人、法警10人之待遇經費。（含優遇庭長14 

人 、優遇法官2人之待遇35，712千元）

3. 約聘僱人員待遇38,804千元 ，係聘用人員63 

人 、約僱人員2人之待遇經費。

4. 技工及工友待遇9,745千元 ’係技工3人 、駕 

駛7人 、工友17人之待遇經費。

5. 獎金74,341千元(含優遇庭長14人 、優遇法 

官2人之年終工作獎金4,464千元），包 括 ：

(1) 考績獎金34,214千元。

(2) 年終工作獎金40,127千元。

6. 其他給與3,852千 元 ，包 括 ：

(1)休假補助3,752千元。

(2)員工因公受傷慰問金100千元。

7. 加班値班費29,553千元 ，包括 ：

U )超時加班費丨5,741千元。

(2) 不休假加班費12,907千元。

(3) 値班費905千元。

8. 退休離職儲金20,995千元 ，包 括 ：

(1)依法提撥政務人員離職儲金經费179千元

(2) 依法提撥公務人員退撫甚金經費丨4,145

千元。

(3) 依法提撥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經費2,358

千元。

(4) 依法提撥勞X 退休準備金及技工工友工 

資墊償蕋金經費4,313千元。

9.保險24,920千元 ，包 括 ：

(1) 健保保險補助16,230千元。

(2) 公保保險補助5,29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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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最高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 拉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50505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额 476,06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 2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0 2 0 0 業務費 

0 2 0 2水電費 

0 2 1 9 其他業務租金 

0 2 2 1稅捐及規費 

0 2 3 1 保險費 

0 2 7 1 物品 

0279 —般事務費 

0 2 8 2 房屋建築養護費 

0 2 8 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0 2 9 9 特別費 

0 4 0 0 獎補助費 

0 4 7 5 獎勵及慰問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12,721書記廳 

11,659 

6,263 

717 

92 

1,142 

1,188 

636

368

476

1,062

1,062

__________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

(3)勞保保險補助3,39：1千元。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2,721千元，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11，659千元 *包括：

(1) 水電費6,263千元，包括 ：

<1>辦公廳室水費274千元;。

<2>辦公廳室電費5,989千元。

(2) 其他業務租金717千元 ，包 括 ：

<1>租用公務車租金476千元。

<2>司法替代役租用宿舍租金241千元。

(3) 稅捐及規費92千 元 （明細詳「公務車輛 

明細表」 包括 ：

<1>公務汽機車牌照稅60千元。

<2>公務汽機車燃料費32千元。

(4) 保險費1,142千元 1包 括 ：

<1>公務汽機車保險費82千 元 （明細詳「 

公務車輛明細表」） 。

<2>建築物及財產保險費丨,060千元。

(5) 物品1,188千 元 ，包括 ：

<1>辦公廳室淸潔用物品514千元。

<2>辦公事務費581千元。

<3>公務汽機車油料費93千 元 （明細詳「 

公務車輛明細表」 ） D
(6) —般事務費636千 元 ，係員工慶生及自強 

活動等各項文康活動經費，按員工318人

，每人每年按2,000元計列《

(7) 房屋建築養護費777千元，係辦公房舍基 

本維護費（明細詳^現有辦公房舍明細

(8)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368千元，包括： 

<1>公務汽機車養護費63千 元 ，按未滿2年 

計1輛每輛每年8,500千元、6-14年計1 

輛每輛每年51,000元 、機車2輛每輛每 

年1,700元計列（明細詳「公務車輛明

細表」）°

<2>內勤人員辦公器具養護費305千元 ，按 

職員(含法警、約聘僱人員)291人，每 

人每年1，048元計列。

(9)特別費476千元，係首長特別费(每月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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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最命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额 476,06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 3 辦理司法行政業務 

0 2 0 0 業務費 

0 2 0 1 教育訓練費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17,104書記廳 

17,104 

50

__________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

9,700元計列）。

2,獎補助費1,062千 元 ，均屬獎勵及慰問，係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7,104千 元 ’均屬業務費 * 

其內容如下=

1,教育訓練費50千 元 ，包 括 ：

(1)赴學校進修所需補貼之學分費、雜費等
0 2 0 3通訊費 185

費用40千元。

0 2 1 5 資訊服務費 

0 2 5 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 2 7 1 物品 

0279 —般事務費 

0 2 8 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182

137

5,756

2,369

4,685

(2)赴訓練機構硏習所需補貼之教材、住宿 

及交通等費用10千元。

2. 通訊費185千元 ，係辦理業務聯繫所需爾話 

等通信費。

3. 資訊服務費M 82千元 ，係電腦設備養護費

0 2 8 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0 2 9 1 國內旅費 

0 2 9 5 短程車資

2,500

120

120

4.按日按件計資酬金137千元 ，係辦理公有建 

築物 、消防設備及水質等安全申報、檢驗及 

簽證經費。

5/物品5,756千元，包 括 ：

(1) —般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費1，306千元。

(2) 各類書表、憑證、刊物印製費1，098千元

(3) 辦理公務所需報表、色帶、碳粉等耗材 

費1，857千元。

(4) 舉辦各項座談、講習、工作會報經費1,3 

73千元。

(5) 司法風紀宣導經費56千元。

(6) 辦理司法替代役所需經費66千元。

6. —般事務費2,369千元 ，包括 ：

(1) 因應審判業務所需法袍製作費，法警、 

庭務員制服費249千冗。

(2) 法官健康檢查費896千元。

(3) 辦理司法業務交流經費205千元。

(4) 辦公廳室淸潔維護費1,019千元。

7. 房屋建築養護費4,685千元，係本院屋頂防 

水及門窗更新工程。

8.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费2,500千 元 ，包括 ：

(1) 電氣設施養護費2,295千元。

(2) 法官自動試報網路系統安全維護費20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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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F1併計

最高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0100 —般行政 预算金额 476,06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__________預算金額________承辦單位______________ m_______________________m

元 。

9. 國內旅費120千元，包 括 ：

(1) 因公派赴出差旅費103千元。

(2) 司法風紀訪查旅費n 千元。

10. 短程車資120千元，係短程洽公所需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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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1000審判業務 预算金额 6,369

計齋內容： 預期成果：

查民、刑事案件終審，以達毋枉毋縱，迅速確實，現 事事件業務預計審理6,824件 。
民事設置7庭 ，刑事設置10庭由庭長處理之。 2,刑事案件業務預計審理6,120件 。

2.辦理與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3_律師懲戒覆審案件預計審理15件 。
4 . 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案件預計審理6件 。

5. 期各盡所能，避免積案，以達新速實簡之效。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辦理民事事.件業務 2,590 民庭及書記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590千允 ，均■業務費，

0 2 0 0 業務費 2,590 其內容如下：

0 2 0 3 通訊費 1,303
L 通訊費1,303千元，包 括 ：

(1)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通信費459千元
0 2 7 1 物品 1,287

(2)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844千元。

2.物品1，287千元 ，包括 ：

(1) 文具紙張281千元。

(2) 各項業務所需書表印製費743千元。

(3) 法律圖書購置費231千元。

(4) 影印、傳真機等事務設備耗材費32千元

0 2 辦理刑事案件業務 3,388 刑庭及書記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388千 元 ，其內容如下：

0 2 0 0 業務費 

0 2 0 3 通訊費

2,957

1,704

1,業務費2,957千元，包括： 

(1)通訊費1,7〇4千元，包括 ：

<1>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通信費241千
0 2 7 1 物品 1,253

元 。

0 3 0 0 設備及投資 431 <2>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M 63千元。

0 3 1 9 雜項設備f t 431 (2)物品丨,253千 元 ，包括 ：

<1>文具紙張281千元。

<2>各項業務所需書表印製費742千元。 

<3>法律圖書購置費230千元。

2.設備及投資431千 元 ，係辦理審判業務所需 

設備購麗費。

0 3 辦理律師懲戒、民間公證人懲 

戒覆審業務

391 文書科、民事科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391千 元 ，均屬業務費，其 

內容如下：

0 2 0 0 業務費 391 1,按日按件計資酬金280千元 ，包括：

0 2 5 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80
(1)辦理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業務所需審議 

'審查、紀錄 '事務等經費172千元。
0 2 7 1 物品 78

(2)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業務所需審議、審査

0 2 9 1 國內旅費 33 、紀錄、事務等經費108千元。

2.物品78千 元 ，係辦理律師懲戒、民間公證人 

懲戒纜審等所需之文具用品及紙張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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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門併計

最而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505051000審判業務 預算金額 6,36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额 承辦單位 說 明

3眉內旅費33千 元 ，係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委 

員交通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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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最高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9011交通及運輸設備 預算金額 920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

汰 运 首 長 座 車 1 輛 預 計 可 如 期 完 成 D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0 3 0 0 設備及投資 

0 3 0 5 運輸設備費

預算金额________承辦單位

9 2 0 事務科 

920

__________ n ______________________明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920千元，均屬邏輸設備費 

，係汰換酋長座車1輛 。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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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最高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505059019其他設備 預算金額 2,893

計書內容： 預期成果：

7系^換監錄設備零組件及新增木柵檔案室設麗消防工程等 預“可如期完成。

設備《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〇7設備及投資 

0 3 0 0 設備及投資 

0 3 1 9 雜項設備費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2,893噩務科

2.893

2.893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2,893千元 ，均屬雜項設備 

費 ，其內容如下：

1.汰換監錄設備零組件等設備購置費257千元

2 .新增木柵檔案室設置消防工程等設備購置費 

2,636千元"

27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經實門併計 中華民國106年度

最高法院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3505059800第一預備金 顸算金额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

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770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〇〇第一預備金 

0 9 0 0 預備金 

0 9 0 1 第一預備金

預算金額________承辦單位

7 7 0 會計室 

770

_________ n ____________

依據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770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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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第一、二 級 用 途 別 \

科目名稱及編號 \ \

3505050100

一般行政

3505051000 

審判業務

3505059011 

交通及運輪設 

備

3505059019 

其他設備

350505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合 計 476,060 6,369 920 2,893 770 487,012

0100人事費 446,235 - - - - 446,235

0102政務人員待遇 3,446 - - - — 3,446

010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40,579 - - - 240,579

0104約聘偏人員待遇 38,804 - - - - 38,804

0105技工及工友待遇 9,745 - - - - 9,745

0111獎金 74,341 - - - 74,341

012丨其他給與 3,852 — - - - 3,852

0131加班値班費 29,553 - - 29,553

0143退休離職儲金 20,995 - - 20,995

0151保險 24,920 - - - 24,920

0200業務費 28,763 5,938 - - 34,701

0201教育訓練費 50 - - - — 50

0202水電費 6,263 - - - - 6,263

0203通訊費 185 3,007 - - - 3,192

0215資訊服務費 1,182 - - 1,182

0219其他業務租金 717 - - - - 717

0221稅捐及規費 92 - - - - 92

0231保險費 1,142 — - - - 1,142

025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37 280 - - 417

027丨物品 6,944 2,618 - 9,562

0279—般事務費 3,005 - - - 3,005

0282房厘建築ft護費 5,462 - - 5,462

028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368 - — - 368

0284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500 - - - 2,500

0291國內旅费 120 33 - - - 153

0295短程車資 120 - - - 120

0299特別費 476 - - - 476

0300設備及投资 - 431 920 2,893 - 4,244

0305運輸設備費 - - 920 - - 920

03丨9雜項設備費 - 431 - 2,893 - 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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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盡名稱及編號

第一、二 級 用 途 別 \

科目名稱及編號 \

3505050100 

一般行政

3505051000 

審判業務

3505059011 
交通及運輸設 

備

3505059019 

其他設備

3505059800 

第一预備金 合 計

0400獎補助費 1,062 - 1,062

0475獎勵及慰問 1,062 — 1,062

0900預備金 - - - - 770 770

0901第一預備金 77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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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出一級用途

中華民國

科 @ 經 常 支

款 項 目 即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4 司法院主管 446,235 34,701 1,062 -

2 最高法院 446,235 34,701 1,062

司法支出 446,235 34,701 1,062 -

1 一般行政 446,235 28,763 1,062 -

2 審判業務 - 5,938 -

3 一般建築及設備 * - -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 - -

2 其他設備 - - -

4 第一預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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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科目分析表
1 0 6年度 — .—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出 資 本 支 出
合 計

预備金 小計 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 獎補助費 預備金 小計

770 482,768 " 4,244 " 4,244 487,012

770 482,768 - 4,244 - 4,244 487,012

770 482,768 - 4,244 - - 4,244 487,012

476,060 - - - - 册 476,060

5,938 - 431 - 431 6,369

- - - 3,813 - - 3,813 3,813

- - - 920 - 920 920

- - - 2,893 - 2,893 2,893

770 770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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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資本支出

中華民國

科

款 項 即 名 稱 及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0005050000 

最尚法院

3505050000 

司法支出 

3505051000 

審判業務

3505059000 

一般建築及設備 

3505059011 

交通及運輸設備 

3505059019 

其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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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106年度

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械設備 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權 利 投資及其他 合 計

920

920

920

920

920

3.324

3.324

3.324 

431

2.893

2.893

4.244

4.244

4.244 

431

3,813

920

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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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_ _ f
一 、 民意代表待遇

二 、 政務人員待遇

三 、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四 、 約聘僱人員待遇

五 、 技工及工友待遇

六 、 獎金

七 、 其他給與

八 、 加班値班費

九 、 退休退職給付 

十 、退休離職儲金 

十一一、保險

十二 、調待準備

最高法院
人事費分析表

別 金

中華民國106年度

額 說

單位：新臺幣千元 

明

3,446

240,579

38,804

9,745

74,341

3,852

29,553 超時加班費15,741千元，未逾該科目90年度 

實支數8成計19,561千元。

20,995

24,920

合 計 44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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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預算員額

中華民國

科 員 額 ( 單位：

款 項
乂-A，
即 名 稱

職 員 警 察 法 警 駐 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 t年度冬年度上年度本年度 i 年度本年度JL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4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216 216 10 10 17 17 3 3 7 7

2
0005050000 

最高法院 216 216 10 10 - 17 17 3 3 7 7

1
3505050100 

一般行政 216 216 10 10 17 17 3 3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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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明細表
106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人 需 經 費

聘 用 約 僱 駐外雇員 合 計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廋上年度本年度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63 63 2 2 - - 318 318 416,682 419,632 -2,950

63 63 2 2 - 318 318 416,682 419,632 -2,950

63 63 2 2 318 318 416,682 419,632 -2,950 本年度非以人事費支付'之「勞務承攬」 

預算編列3,205千元 ，係爲辦理淸潔、 
資訊等業務，預計進用9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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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公務車輛明細表

華民國106年度

車輛數 車 輛 種 類
乘客人數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 徵

油料費

數量(公升） 單價（元） 金額

單位：新臺幣千元

養護費 其他 備 註

現有車幅：

首長專用車

小客貨兩用車

-般公務用機車 

---般公務用機車

91 .12

99.06

90 .03 

103.03

2,988

2,351

125

125

1,668

1,668

312

312

23.40

23.40

23.40

23.40

39

39

7

合 計 3,960 93

51

2

2

92

70

6E-4589 ° 
(預計 106.04 

購置） 
1217-QH0

BFN-592 ° 

250-MZE。

63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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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6 人 

0 人 

1 0 人 

0 人

1 7 人

预算員額: 3 人

7 人 最 高

6 3 人 合計： 3 1 8人

2〇  ̂ 現有辦公房

中華民國

無 償 借 用 +

區 分
單位數 面積 取得成本 年需養護費 單位數 面積 年需養護費

… 辦公房屋 

> 機關宿舍 

1 首長宿舍 

2 單房間職務宿舍 

3 多房間職務宿舍 

:、其他

口 曰i

1楝

37戶 

1戶 

15戶 

21戶 

1棟

13,487.37)

5,851.58

305.17

1,088.30

4,458.11

947.79

20,286.74

367,379

115,686

568

22,577

92,541

5,820

488,885

491

232

23

40

169

54

777

員

工
駛
用
僱

h M

技
駕
聘
約
0 

9̂

員
察
警
警

友
 

職

^ '
法駐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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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舍明細表

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平方公尺

有償租用或借用 合計

單位數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養護費

- - - 13,487.37 - 491

- 241 - 5,851.58 241 232

- - - - 305.17 - - 23

— - 241 1,088.30 241 40

— - - 4,458.11 - - 169

947.79 54

241 20,286.74 241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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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6個人 對退休退職人員支付三節慰

問金。

最高 
捐助經費

_______中華民國

_________________ ^
m.____________f
人 事 t ™"

捐 助 計  畫

合計

1.對個人之捐助 

04乃獎勵及慰問 

(1)3505050100 

一般行政

[1]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01

容内助

a

月象對助捐

畫訖度
計
起
年

44



分析表
106年度

—  門

法院

經

業 務 費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費

其 他

之

資 本

營 建 工 程 其

途

他

分 析

合

1,062
1,062
1,062
1,062

計

Tj062
1,062
1,062
1,062

1,062 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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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歲出按職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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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屋卯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資 本 支 出
總計

資本形成 土地購入 增資 補助地方 移轉民間 小計

4,244 - - - 4,244 487,012

4,244 4,244 487,012

A1



最尚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黎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決

項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夸換 

次|内 容
理 情 形

一 、 通案決議部分：

( 一 ） 1 0 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3 8 0億元不予保留。1 0 5年度中屬財政部、交通部及國家發展委 

央政府總预算釋股收入2 8 8億元如下表，倘財政狀況良好，原則不員會應辦事項。

予出售；釋股對象以政府四大基金為限，釋股費用併同調整。

預算編列機關 釋股標的 釋股金額

財政部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 4 7 億元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1 2 6億元

行政院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11 5億元

合 計 288億元

) 1 0 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健保保險補助：除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補助第四類被保險人保險費 

不刪外，其餘統删5% ; 另隨同減列内政部補助第三類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保險費7 億 8, 8 2 1萬 5,000元 、教育部與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第一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8,645萬元、勞動部補 

助第一類至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 2 4 億 5, 4 2 5萬 

5, 000元 、衛生福利部與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保險費3 億 3, 6 1 4萬 6,000元 ，以及政府應負擔健 

保費法定下限差額2 7 億元。

乙大陸地區旅費：統 刪 3 %。

3.委辦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主管、法 

務部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與管理、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屠宰衛生檢查、畜禽藥物殘留檢測及檢疫偵測犬 

業務、衛生福利部推動性別暴力防治、社會救助業務、規劃建立社 

會工作專業、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 

訓練、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推動身心 

障礙醫療復建網絡、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 

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社會及家庭署 

辦理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文化部主管不刪；工業局工業技術 

升級輔導計畫、標準檢驗局及所屬辦理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整體 

運作及民生化學計量標準計畫、智慧財產局統刪1%外 ，其餘統刪: 

3 %，其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考試院、銓敘部、審計部、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 

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所屬 '勞動及職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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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單位 ：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茶業改良場、種苗 

改良繁殖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環境保護 

署 、環境檢驗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 g 自行調整。

4, 軍事裝備設施、房屋建築、車輛及辦公器具、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監察院、警政 

署及所屬、外交部駐外機構業務計畫、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社 

會救助業務、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品藥物 

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歲 

修定保料配件及機械儀器養護費不删外，其餘統删 3 % ，其中中央 

研究院、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 

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營建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賦稅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 

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 

家教育研究院、標準檢驗局及所屬 '中小企業處、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 

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 

屬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國民健康署、國 

家中醫藥研究所、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海岸巡防署主管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 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中央研究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南部院區籌建計畫、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立法院主管、司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智慧財產法院司法機關 

擴遷建計畫、臺灣高等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營建工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營建工程預算、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娄員會、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外交部駐外機構 

業務計畫、購置駐外機構館舍計畫與汰換駐外機構公務車预算、財 

政部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轉列增資相 

關經費、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緊急醫療 

照護網絡、食品 II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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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内 容

中央健康保險署、海岸巡防署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計畫、 

臺北港海巡基地、海巡岸際雷達系統換裝計晝、海洋巡防總局艦艇 

特別檢驗（大修）經費、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國軍退除役官兵 

辅導委員會公務病床轉型護理之家相關預算不删：科技部增撥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統刪1% ;教育部主管、文化部主管統删3%外 ， 

其餘統刪5 %，其令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 

智慧財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 

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 

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 

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工業局、中小企業處、民用航空局、 

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僑務 

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漁業署及所屬、環 

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巡防署主管改 

以其他項目删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對國内圑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中央研 

究院、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教育部主管、法務部主管、中小企 

業處、漁業署捐助各級漁會辦理臺灣地區各漁業通訊電臺營運輔 

導 、衛生福利部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晝、社會救助業 

務 、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之捐 

助 、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 

業務及藥粧業務、t 央徤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量能提 

升計畫、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义化部主管、科技部對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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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捐助不删；經濟部科技預算、工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輔導計畫、 

智慧財產局統刪1%外 ，其餘統刪 3 %，其中行政院、内政部、消防 

署及所屬、移民署、財政部、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 

所屬、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糧署及所屬、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環境保護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 

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删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 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一般性補助款、教育部主管、 

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晝、社會救助業務、 

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 

及藥粧業務、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 

畫、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文化部主管不刪外，其餘統刪 4 %， 

其中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公路總局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衛生福利部改以其他項目删減替 

代 ，科 g 自行調整15

8. 空中勤務總隊「飛機維護5 年中程計畫」經費減列7,12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9. 賦稅署「地方政府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減 列 8 億 8,122萬 

7, 0 0 0元 ，科目自行調整。

(三）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委辦費共編列3 4 2億 7,130萬 

9, 0 0 0元 ，較 1 0 4年度法定預算數2 8 9億餘元及10 3年度決算數 

2 6 9億餘元，分別增加18. 37%及 27, 27 %，更較 5 年 前 1 0 0年度決 

算 數 2 2 2億餘元增加逾54 %，部分機關委辦費占業務費比例甚至超 

過 50%，且有高達近98%者 ，儼然成為「發包中心」。

行政院組織改造基礎法案陸續於9 9 年 1 月 及 1 0 0年 4 月間 

完成立法，並 於 101年度起啟動组改；惟 105年度各公務機關預算 

員額達1 3 萬 3, 5 9 4人 ，較 9 9 年度增加1，117人 ，政府公務人力 

並未隨委辦預算之成長而有所降低，人員運用效率明顯不彰。查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管理辦法中訂有「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力之 

工作狀況」、「員額總數之合理性」等 ，爰要求行政院除應貴成所屬相 

關機關確實落實定期評鑑工作外，並應全面檢討各機關員额與委外業 

務等人力資源運用、配置之妥適性，於六個月内向立法院提出詳盡之 

改善報告。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 

項 。

(四） 行政院所屬公營事業轉投資之公司，其泛公股之股份占總額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其公股代表董、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不得逾越原公營事 

業同等職位之薪資。然因羅致不易或具有專長特殊者，應報股權管理 

機關核備者為例外。

屬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 

項 。

(五） 近來屢傳有政府轉投資事業以業務需要為由另籌設新公司之情形，然 

距 2 0 1 6總統大選僅剩1 個多月，於此之時，政府任何大動作、大

本院主管無秦設新設公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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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皆屬不宜，否則，若決策有誤，社會將付出更大成本。而以國家 

資源投注新設事業係重大政策決定，實應審慎衡酌其必要性，以避免 

國家資源重複投入之浪費：爰要求行政院貴令各機關及所屬與附屬單 

位 、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圑法人，除已編列預算送立法院審議者，俟審 

議結果決定外，其餘均暫緩籌設新設公司作業，並於三個月内就相關 

籌設計畫、效益評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 

後 ，始得執行。

(六） 1 0 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預算，除訂有契約者依契約所定進度、 

時程給付外，原則上均應按月依比例分配辦理。

遵照辦理。

(七） 近期政府為改善經濟體質並擴大出口，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為幕 

僚單位，研擬多項出口提振措施，交由相關部會執行。惟就強化輸出 

入銀行業務方面，雖核定由政府預算撥款進行增資、擴大對單一客户 

無擔保授信金額並強化「雙印市場」，但前述增資僅係就資本額進行 

小幅改善，而未能對輸出入銀行所面臨人事規模及薪給等問題，一併 

檢討改善°矧從近年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而言，特別就從事高附加價值 

產業之已開發國家，輸出入金融機制的發達至關重要，政府有必要整 

合相關資源、運用輪出入銀行收益穩定等特性，研究此機制如何成長 

完備，至少必須能符合臺灣當前國際貿易需求。爰要求行政院責成國 

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財政部、經濟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和人事行政總處 

等有關單位就未來中國輸出入銀行發展進行通盤檢討，並於六個月内 

就初步檢討情形，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屬國家發展委員會、財政部、經 

濟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應辦事項。

(八） 查民國8 3年起，花蓮縣政府為順應民意及配合政策需要，減徵花蓮 

機場及空軍佳山基地航道噪音干擾區域之房屋稅 > 以及禁、限建地區 

之地價稅。自實施以來，花蓮縣（花蓮市、新城鄉、吉安鄉、秀林鄉、 

壽豐鄉等）地方公所已短收地價及房屋稅迄今累計達2 0億元 ，造成 

地方施政困難。綜上，地方長期承受因設置國防軍事設施而連帶影響 

地方發展侷限甚巨，如今更要承擔隨之衍生財源短缺之苦果。然地方 

政府及民意代表多次反應，惟中央主管機關處理進度緩慢，恐導致花 

蓮縣相關鄉鎮市公所發不出雇員薪資、幼稚園被迫關鬥。爰此，要求 

主計總處協同國防部針對國防管制區做全國性調查，同時與財政部研 

議一般性地方補助款公式之基準概算，將國防影響區域納入評分標準 

之規定，並於一周内提出實質補助及改善方案之書面報告至立法院。

屬行政院主計總處、國防部及財 

政部應辦事項。

(九） 中國大陸於今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中將半導體產業列為中國從 

製造大國發展為製造強國的戰略性計畫之關鍵性項目，並進行全球半 

導體業策略性收購；是以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避免敏感技術轉移 

到中國，業 於 10 4年 7 月否決中國大陸紫光集®收購美國美光科技 

公司案。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係由中國官方色彩濃厚的清華控股擁有51 %

屬經濟部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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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權，為單一最大股東，實屬完全是由中國官方主導的戰略性主權 

基金。紫光集團要求我方必需開放陸資投資1C設計，否則將不讓我 

方 1C設計進入大陸市場，此已非單純業界競爭而涉國家安全層次問 

題 。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又宣布擬取得我國的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 

封裝測試廠商各25%之股權；而這三家半導體封測廠商其全球全排名 

及市占率，分別為矽品、力成與南茂分別為全球排名第三、市占率 

9. 6 %，全球排名第五、市占率5%與全球排名第九、市占率 2. 8 %，合 

計 達 17.4%，對於我國及全球的半導體封測產業影響甚鉅。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擬收購我國半導體封裝測試三大廠商，顯然是 

中國全球戰略性收購之一環。對於中國大陸資金可能藉由台灣開放社 

會的特性，化身為民間公司進行不當人才挖腳、商業機密竊取、技術 

移轉等行為，更是政府應積極防範，以維繫台灣經濟安全；面對中國 

大陸戰略性之出擊，我國政府更不容輕率以對，爰要求：

1. 攸關我國敏感技術、產業存續之半導體設計產業，政府在現階段不 

得開放陸資投資。

2. 就整體 1C產業所涉敏感科技、國家安全、產業佈局及影響評估等， 

經濟部及相關部會應予嚴審，在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前1經濟部 

投審會不得許可陸資來台相關投資或併購案。

3. 針對中國大陸紫光集圑擬收購我國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矽品精 

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封裝測試 

公司股權一案，經濟部等相關單位應予嚴審，在相關影響評估等未 

向立法院報告前，不得許可。

二 、 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行政院主管涉及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應辦部分：

(二十二）鑑於資產管理公司非金融機構，民眾無法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資 

產管理公司提出債務協商，造成民眾面臨龐大債務之餘，還要付高額 

的利息，陷入無止盡的還款處境，故實應將資產管理公司納入債務協 

商與調解之對象。對此一現象*本院已有相關「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修正草案，爰建請司法院擬具修正草案送本院審議。

依 101年1月4 曰修正公布之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之1 第3 項 、 

第153條之1 第3 項及101年 2 月6 

曰修正發布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44條之1 第1項規定， 

資產管理公司如為債權移轉之受讓 

人 ，無論其受讓債權係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或聲請調解之前或後，均得納入 

債務清理協商或調解之對象，參與債 

務清理協商或調解程序，核與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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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二欠内 容

要求項目之意旨相符，尚無修正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必要。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歲出涉及最高法院應辦部分：

(一） 最高法院應儘速研擬民事言詞辯論規則及刑事言詞辯論規則° 一、 本院自101年 12月起迄105年6 

月 3 0 日止，民、刑事案件行準備 

程序'言詞辯論程序者，合計開庭 

次數達51次 。因民事程序與刑事 

程序規定不同，本院於101年 11 

月 2 9日101年度言詞辯論規則研 

議會議中作成分別訂定民事及刑 

事言詞辩論規則之結論’指派本院 

民事庭及刑事庭法官參酌外國立 

法例及實施情形，綜合我國法律規 

定、人民對於法律之感情等客觀因 

素，就行言詞辯論之標準、行言詞 

辯論之準備、言詞辯論之進行、專 

家證人（鑑定人）等事項妥適予以 

研議，分別試擬本院得適用之言詞 

辩論規則（要點）。

二、 本院分別籌組民、刑事言詞辯論 

規則研修小組，分別於104年 11 

月 1 3日、11月2 5日及104年11 

月 1 2 日召開小組會議討論試擬之 

民、刑事言詞辯論規則（要點）， 

經研修小組研擬民事言詞辯論規 

則（草案）、刑事言詞辯論要點（草 

案）後，分別提送民、刑事庭會議， 

就上開規則（要點）之名稱及條文 

審議。民事庭會議於104年 1 2月 

2 9日、105年1 月1 2日、2 月2 日、 

2 月2 6曰、3 月8 曰、4 月1 2曰、 

5 月3 日、5 月2 4日、6 月7 日及 

6 月2 8日逐條進行討論、審議。刑 

事庭會議於104年12月8 日'105 

年 1 月5 日、1 月 1 9日、2 月16 

日、3 月1 日' 3月15日、3 月29 

曰、4 月 2 6 曰、5 月 1 0曰、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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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内 容

3 1 曰討論、審議，並於同年3 月 

2 9日105年度第6 次刑事庭會議， 

邀請學者專家就「最高法院行言詞 

辯論案件，是否提解在押被告到庭 

陳述意見’如未提冑?^法制上如何 

處理」進行專題研1討 。

三 、本院已參考近3 年來之開庭情 

形 ，召開民、刑事庭會議持續積極 

研議本院民、刑事言詞辯論規則 

(要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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